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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次(1121212)行政會報(擴大)紀錄 

 

時  間：112年 12月 12日（二）下午 2時 10分 

地  點：行政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鄒校長岳廷                                      記錄：曹偉薇 

出  席：（如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 

訂於 113年 5月 4日辦理 70周年校慶大會，為盛大辦理各式系列活動，依

期程開始著手執行相關規劃，辦理下列重點事務： 

一、 秘書室： 

紀念酒、紀念品及紀念衫已執行中，三會募款中。 

二、 學務處： 

(一) 藝文中心規劃各式活動，廣邀校友、退休教師及全校師生，將訊息持

續放送。 

(二) 規劃校區各類活動場地，分區辦理相對應性質主題活動，例如藝文中

心開放空間串聯周邊場域予以布置，懸掛師生祝賀卡片，可以文字雲

方式呈現。 

(三) 113年 4月辦理 70周年校慶揭開序幕茶會，廣邀各式作品予以分區

分時展覽，共襄盛舉。 

三、 總務處： 

(一) 校園環境各式場地於明顯或高處建置懸掛校徽、意象圖騰。 

(二) 環境綠美化、壁面油漆粉刷陸續整備，期使回校參加活動之校友、來

賓有溫馨熱鬧氛圍。 

(三) 重啟校史室揭牌儀式，將重要文物展示，併同數位典藏。 

四、 實習處： 

(一) 邀請校友寫祝賀卡片。 

(二) 113年 3-4月假日辦理校友回娘家系列活動，開放信義樓 1樓部分教

室作為同學會場地，提早放置活動看板，熱鬧氣氛。 

(三) 校友分享心得講座系列。 

貳、上次會議決議或列管事項：內容如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次(1121212)行

政會報(擴大)會議列管資料。 

參、會議報告：內容如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次(1121212)行政會報(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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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資料。 

肆、各處室新增及修正報告事項 

一、 教務處 

(一) 因為校內辦理各項競賽活動之協作教師，按往例是幫協作老師折抵監

考時數，但是這些監考時數是全校所有老師一起分攤，為了降低監考

時數比例，並且核實扣抵監考事務之妥適性，所以想在下學期請各處

室運用各計畫或其他校內經費支應。 

(二) 總務處出納組補充報告：經詢桃市高中，楊梅、桃園、南崁、桃高、

永豐、大園、桃特等校皆由出納組主持代收代辦會議，由註冊組發

起新屋、龍潭、壽高、內高等校，經與註冊組溝通後，可整合兩方

共同性業務改由出納組發起代收代辦會議，惟各處室所需資料填寫

及註冊組幹事相關權責工作(學雜費實習費身份查調填寫及發三聯

單催繳等)仍維持不變，以維業務之流暢。 

二、 總務處 

(一) 行政樓電梯設置地點，有請 2位建築師評估過，均建議電梯出口與走

廊相連為原則，因此在不影響辦公室/教室內空間前提下，採用外掛

方式設置 7停電梯（停 B1至 6F)，選址在教官室或健康中心前，最

後評估健康中心前設置較佳，惟要一併規劃原殘障坡道動線之改變。 

(二) 崇清村設置無障礙電梯位置，則有 4停（1樓至 4樓）與 5停（B1至

4樓）之差異，若為 4停電梯則用外掛方式設置在正門，但會破壞原

正門雨遮部分，而且 4停電梯無法有效處理到 B1上課之問題；若為

5停電梯則設在大樓內部，會影響原本使用之教室空間，雨萱組長有

建議考慮洗車場位置建電梯，但也會影響室內空間，這部分再與建築

師討論。 

(三) 112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標準檢查，本校志道大樓 2樓至 7樓均需設

置防火門，以防火概念來看，該防火門之用意在於當該樓層失火時，

防火門可阻絕濃煙經由樓梯向上竄，而志道大樓 2樓至 5樓為開放空

間，防火門的功能較弱，可以再評估設置需求，但志道大樓 6樓及 7

樓為密閉空間，防火門相對重要，應補上防火門才安全。 

(四) 實習主任補充：有關旋轉式廁所門板本身並無損壞，主要是使用不當

造成五金零件故障，建議定期維護保養(上潤滑油)。 

(五) 實習主任補充：崇清村設置電梯建議 1-4樓以外掛方式，地下 1樓至

1樓以樓梯扶手旋轉椅方式，可節省廊道空間亦可達到無障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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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習處 

(一) 教育局委託本校辦理桃園市實習主任會議，12/20（三）（全天）在

志道二樓會議室召開。請教官室協助平面車位預留及當日停車引

導，請總務處協助整理會議室環境。 

伍、主席提示 

一、 秘書室 

113.06.21校務評鑑，屆時開立雲端平台，請各處室同仁提供資料，由主

任共同編輯。 

二、 教務處 

(一) 為因應高中職博覽會招生所需，請各處室儘速提供並確認學校簡介

摺頁相關內容。 

(二) 監考時數扣抵方式變更影響層面頗多，請教務處再行研議，於各領

域會議予以討論達成共識，如需三會協助支應監考鐘點費，應提早

向三會報告並提出計畫及預算，於 113學年評估辦理可行性。 

(三) 國際及雙語教育是未來教學方針，可成立教師社群預作規劃準備。 

三、 總務處 

(一) 請庶務組全面盤點各棟大樓廁所門板故障情形，務必符合師生使用

需求。 

(二) 於志道大樓 6樓至 7樓先增設防火門，以符合建築物公共安全。 

(三) 為降低工程影響教學不便時間，崇清村電梯與建物補強併同辦理，

待建築師編製經費概算後儘速向上級機關爭取補助款。 

陸、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訂〈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審議委員會組織

章程〉，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 配合行政院臺教字第 1121033275號函核定「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

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規劃高級中等學校全面免學費，並自 112 學

年度第二學期起實施。 

（二） 依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爰擬具〈本校向學生

收取費用審議委員會組織章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決  議：照案通過、提校務會議討論。 

案由二: 修訂〈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學術獎勵金實施要點〉，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4 | 4 
 

（一） 修改獎勵金發放人數、金額及身分別等疑義。 

（二） 修改獎勵級分距及項目次。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 修訂〈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實習教師實習辦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 因應商科改分科為商業經營科、國際貿易科調整。 

（二） 調整實習老師人數。 

（三） 調整通過會議層級。 

決  議：修正部分條文後照案通過。 

案由四: 修訂〈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各科教學研究會組織章程〉，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 因應商科改分科為商業經營科、國際貿易科調整。 

（二） 因 108課綱調整科目名稱及部分文字內容。 

決  議：修正部分條文後照案通過。 

案由五：中壢高商校史網站規劃(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圖書館) 

說  明： 

(一) 配合本校七十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打造一個深度、有趣，傳播豐富校史

與特色的網站。 

(二) 網站目標： 

1. 建置具有「紀念性、延續性、啟發性」的網站。 

2. 校史文物之「數位典藏」。 

3. 校友「互動」平台。 

(三) 網站內容大綱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4時 55分) 


